北环幼儿园校舍维修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我园校舍维修管理，按照区教育系统校舍建设与维修管理办法，特制定以下制度。
1、幼儿园成立由园长担任组长的学校校舍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后勤处为校舍安全检查的职能部门，具体负责对校舍安全检查的具体工作。

2、校舍安全检查要做到制度化、规范化、严格化，要做到定期检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全面检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并做好检查记录，以便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保证房屋安全使用。

3、每年的校舍建设与维修计划要全面考虑，统筹安排。由后勤部门研究提出，经园务会或教师大会讨论通过，报区教育文体局批准。重大维修项目必须履行质监部门或有权部门参与的验收手续，进行公开招投标并实行工程监理。
4、维修工作尽量安排在暑假期间进行，避免影响教学。前期工作要早准备，如立项、方案、图纸设计、标书与工程量的编制以及发包工作等。 
5、对园舍出现的紧急险情需要及时消除的，后勤部门报园长，园长可在口头报教育文体局分管领导、计财科后先行处理，并在发现险情的次日以书面形式将发生的险情及采取的具体措施报教育文体局计财科。
6、施工中应督促施工单位做好施工用水、电的计量管理，认真组织好道路交通，完善临时设施、搞好现场管理，确保安全、文明施工。

7、做好维修工程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按照有关校舍修建与管理相关要求，及时归档和报送。

   北环幼儿园
                         2008年4月










































